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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302/2021_2022__E5_86_9C_

E4_B8_9A_E9_83_A8_E5_c80_302552.htm 农业部农机试验鉴定

总站关于开展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选型工作的通知 农机

鉴[2007]70号 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机械试验鉴定站、

各有关企业： 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意

见》（国发〔2007〕31号）和农业部的贯彻落实意见（农牧

发〔2007〕14号）精神，决定对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进行选

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 一、选型目的和意义 选择一批

先进适用、质量可靠的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产品，推荐给广

大农民朋友，加大对奶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恢复养殖信心，

建立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进奶牛生产方式转变

，全面提升奶业的综合生产能力。 二、选型基本条件 参加选

型的生产企业应具有法人资格，有三包服务能力和产品制造

验收标准，企业应有一定规模、较强的实力和发展潜力。产

品曾经过省（含）级以上农机鉴定机构检测，并有产品检测

报告，对未经农机鉴定机构检测的产品，应由省级以上农机

试验鉴定站核实认可后推荐。 产品种类：本次推荐的产品包

括挤奶机械、饲料搅拌机械、青饲收获机械、发酵打包机械

。中小型机具累计销售50台（套）以上，大型机具累计销

售10台（套）以上。 三、选型程序及要求 选型工作按照企业

申报、省级农机鉴定站推荐、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技术审查评价、专家评审等程序进行。 （一）企业自愿申报

。生产企业以产品型号为单元，于10月28日前向所在省（自

治区、直辖市）农机鉴定站申报，并提供以下材料： 1、2007



年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选型申报表，每个型号一式三份（见

附件）。 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 3、申报产品企

业标准一份。 4、产品使用说明书一份。 5、“三包”凭证一

份。 6、产品照片两张。 7、试验检测报告一份。 （二）省级

农机鉴定站推荐。接收企业申报后，各省（自治区、直辖市

）农机鉴定站组织相关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主要审查

申报企业及机型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

效性。对符合参加选型基本条件的，填写推荐意见，于11月4

日前将企业申报材料寄送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

三）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技术审查评价。农业部农

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组织人员对参选机具性能指标、机具适

用范围、使用说明书和三包凭证等项目进行审查，对每个参

选机型进行初步评价。 （四）专家评审。召开专家会议，对

每个参选机型进行审查评价，提出推荐机型目录。 （五）上

报选型结果。综合技术审查评价和专家会评价的结果，根据

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的总体质量状况和社会需求情况，按照

择优选用的原则，确定推荐机型，上报农业机械化治理司批

准发布。 四、有关要求 企业要按本通知规定的选型条件和申

报材料进行申报，如实填写有关内容。省级农机鉴定站要认

真做好资料的审查，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性负责。 

五、联系方式 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联系人：刘博 金

红伟 010-67326491 徐子晟 010-67343741 传 真：010-67326491

E-mail：zi－sheng8919@163.com 通讯地址：北京市朝阳区东

三环南路小八里庄40号 邮政编码：100021 附件： 2007年牧业

机械和挤奶机械选型申报表 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二

○○七年十月十五日 农机鉴[2007]70号关于开展牧业机械和



挤奶机械选型工作的通知各省、自治区、直辖市农业机械试

验鉴定站、各有关企业：根据《国务院关于促进奶业持续健

康发展的意见》（国发〔2007〕31号）和农业部的贯彻落实

意见（农牧发〔2007〕14号）精神，决定对牧业机械和挤奶

机械进行选型。现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一、选型目的和意

义选择一批先进适用、质量可靠的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产品

，推荐给广大农民朋友，加大对奶业发展的扶持力度，恢复

养殖信心，建立奶业持续健康发展的长效机制，推进奶牛生

产方式转变，全面提升奶业的综合生产能力。二、选型基本

条件参加选型的生产企业应具有法人资格，有三包服务能力

和产品制造验收标准，企业应有一定规模、较强的实力和发

展潜力。产品曾经过省（含）级以上农机鉴定机构检测，并

有产品检测报告，对未经农机鉴定机构检测的产品，应由省

级以上农机试验鉴定站核实认可后推荐。产品种类：本次推

荐的产品包括挤奶机械、饲料搅拌机械、青饲收获机械、发

酵打包机械。中小型机具累计销售50台（套）以上，大型机

具累计销售10台（套）以上。三、选型程序及要求选型工作

按照企业申报、省级农机鉴定站推荐、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

鉴定总站技术审查评价、专家评审等程序进行。（一）企业

自愿申报。生产企业以产品型号为单元，于10月28日前向所

在省（自治区、直辖市）农机鉴定站申报，并提供以下材料

：1、2007年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选型申报表，每个型号一式

三份（见附件）。2、企业法人营业执照复印件一份。3、申

报产品企业标准一份。4、产品使用说明书一份。5、“三包

”凭证一份。6、产品照片两张。7、试验检测报告一份。（

二）省级农机鉴定站推荐。接收企业申报后，各省（自治区



、直辖市）农机鉴定站组织相关人员对申报材料进行审查，

主要审查申报企业及机型是否符合申报条件和申报材料的真

实性、有效性。对符合参加选型基本条件的，填写推荐意见

，于11月4日前将企业申报材料寄送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

总站。（三）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技术审查评价。

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组织人员对参选机具性能指标

、机具适用范围、使用说明书和三包凭证等项目进行审查，

对每个参选机型进行初步评价。（四）专家评审。召开专家

会议，对每个参选机型进行审查评价，提出推荐机型目录。

（五）上报选型结果。综合技术审查评价和专家会评价的结

果，根据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的总体质量状况和社会需求情

况，按照择优选用的原则，确定推荐机型，上报农业机械化

治理司批准发布。四、有关要求企业要按本通知规定的选型

条件和申报材料进行申报，如实填写有关内容。省级农机鉴

定站要认真做好资料的审查，并对申报材料的真实性、有效

性负责。五、联系方式 农业部农业机械试验鉴定总站 联系人

：刘博 金红伟 010-67326491 徐子晟 010-67343741 传 真

：010-67326491 E-mail：zi－sheng8919@163.com 通讯地址：北

京市朝阳区东三环南路小八里庄40号 邮政编码：100021 附件

：2007年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选型申报表 二○○七年十月十

五日 附件： 2007年牧业机械和挤奶机械选型申报表生产单位

法人名称地址邮政编码法人代表联系人电话手机传真E-mail经

济类型□国有 □集体 □民营 □股份 □中外合资（含合作 ） 

□外贸 □其他注册资金（万元）人数申请产品产品类别产品

名称产品型号注册商标企业商品名称企业产品型号批量投产

日期去年产量/销量/ 台（套）今年产量/销量/ 台（套）销售



省份适用范围法人代表签字：（公章）年 月 日省农机鉴定站

推荐意见（公章）年 月 日备注注：1.企业名称应与公章一致

；2.产品名称及注册商标请写全称；3.此表每型号一式三份

；4.产品名称和型号统一按照JB/T8574-1997《农机具产品型号

编制规则》的要求填写；5企业商品名称和企业产品型号是指

企业命名的非通用名称和型号；6.产品适用范围应对产品所

适用的作业地区、农艺要求、环境等方面做出描述。 100Tes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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